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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5A级的虎丘山风景
名胜区，景区管理者与前来跳
广场舞的大妈，拼起了“高音”。
联想到前段时间洛阳一处篮球
场上演的“全武行”，以及多地机
动车道上的“暴走族”，有关城市
空间的争夺，成为越来越不容
忽视的问题。城市空间尤其公
共空间的种种矛盾冲突，正呼
唤着更精细化的城市管理。

市区内的景区也好，公园
内的篮球场也罢，之所以需要
人们“拼武力”，最关键的因素
就在于规矩的缺失。就像城市
里的广场，没有规定具体的功
能，没有说清楚允许或禁止开
展哪些活动，有需求的人就只
能各显神通了。而篮球场或机
动车道这样定位明确的功能区
域，则是因为既有定位得不到
有效维护而陷入混乱。管理失
位、规矩不彰，变相地鼓励了私
下争夺。广场舞或暴走族之所
以成为矛盾焦点，恰恰是因为
这些活动门槛低、人数多，更容
易在私下争夺中占据上风。

至少从表面来看，作为缓

解冲突的权宜之计，有必要为
城市公共空间制定规矩并严格
执行。哪里是篮球场，哪里是网
球场，哪里是允许跳舞的广场，
等等，都需要制定精细化的规
则。就算有些区域允许“一专多
能”，也需要按时段或其他形式
加以区分，不给私下争夺留空
间。推而广之，城市各不同功能
区域，如居住区、商业区、休闲
娱乐区或城市道路等等，也需
要精细的规矩加以约束。有规
矩、有执行，生活在城市里的居
民能够遵循统一的规范，才有
可能避免矛盾冲突。

精细化管理，应该说，也是
城市有序运转的必要成本。城

市的特点就在于人群密集，因
密集产生规模效应、促进社会
分工，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城市
生活的优越性和吸引力，恰恰
来源于此。这就决定了城市空
间具有稀缺性。按照最朴素的
经济学原理，稀缺的结果是昂
贵，但公共的活动空间大多是
免费的。当免费与稀缺结合，容
易产生较大范围的利益之争。
从这个意义上讲，精细化管理
带来的成本，如公众参与下的
规则制定、依靠行政权力的日
常执法等，就是平衡免费与稀
缺的杠杆。

当然，精细化管理的作用
是暂时缓和矛盾，就像不少网

友所说的，解决广场之争还得
靠公共娱乐空间的供给增量。
这涉及到的就是另一个问题，
也就是城市有必要在不同的发
展阶段，为适应居民需求调整城
市空间的功能结构。眼下，对大
多数国内城市而言，生产和居住
的需求较为紧迫，连居住用地的
供给都这么紧张，健身等发展
性的需求怎能不受到抑制？

如何解决围绕城市公共空
间的矛盾冲突，其实质是合理
分配“免费又稀缺”的空间资
源。而对合理需求的保护，对过
高需求的抑制，都有赖于精细
化管理，有赖于规则的建立与
严格执行。

城市公共空间之争呼唤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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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摄像头下的隐私保护不容忽视

□史奉楚

如今，很多人家里都装有
智能摄像头。下载一个相关联
的应用程序，可以随时用手机
看看家里的情况。但据媒体报
道，除了你，可能此刻还有成百
上千双陌生的眼睛，也在看着
你家。甚至在你看来一对一的

“监控”或许已经变成“直播”。
有人已攻破摄像头的IP地址，
并将你家的“实时影像”标价出
售给偷窥者，每个几十元到几
百元不等。

本来是用于监控家中安全
状况的智能摄像头，却可能被
他人侵入数据传输系统，并导
致隐私被泄露，成为互联网社
会的“裸奔者”，甚至会危及人
身财产安全。应对这一安全隐
患，既需要消费者提高防范意
识，但更关键的是，提供摄像头
及数据传输服务的商家应强化
技术防控措施，切实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确保正常使用家
庭摄像头的消费者成为智能产
品的主导者，而非隐私和信息
被随意泄露和偷窥的受害者。

通常所称的公民个人信息
主要指姓名、住址、通信方式、
财产状况、行踪轨迹。殊不知，

家庭智能摄像头下的音频画面
更属于值得严格保护的个人信
息和个人隐私，属于以电子或
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
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
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
活动情况的信息。根据即将于
10月1日实施的民法总则，任何
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
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
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
信息。而根据刑法，非法获取、
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
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
50条以上的，即可构成非法获
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或者构成
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也就是说，这些以破解密
码等手段侵入家庭摄像头数据
传输系统的行为应承担法律责
任。要知道，隐私一旦被泄露，
就不可能再恢复到之前的隐秘
状态，会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害。

由此，提供智能摄像头和
数据传输服务的商家必须提升
产品的安全性能。按照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商家应该为购买
使用家庭智能摄像头的消费者
提供安全的数据传输服务，确
保消费者隐私不被泄露，否则
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尤其值
得说明的是，如果网络服务提
供者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
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

正措施而拒不改正，导致用户
信息被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
也将构成犯罪。

总之，在智能化时代，消费
者在使用家庭智能摄像头时，应
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不设置简
单的密码，及时安装并更新安全
软件。作为商家，应尽到更高更
强的安全保障义务，全面提升数
据传输网络系统的安全防护能
力。与此同时，对破解智能摄影
头IP地址与密码，偷窥、售卖公
民隐私的行为，公安等相关部门
必须给予严厉打击，遏制此类违
法犯罪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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